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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老服务

通用政策

国家和地方层

面养老服务相

关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

文件名称、文号、发文部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

规定

制定或获

取文件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2
养老服务扶持

政策措施清单

扶持政策措施名称、扶持对象、实施部门、扶持政策措施内容和

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

规定

制定或获

取扶持政

策措施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3
养老机构投资

指南

本区域养老机构投资环境简介；养老机构投资审批条件及依据；

养老机构投资审批流程；投资审批涉及部门和联系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

规定

制定或获

取指南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4
社工业务

办理

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登记

1.符合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初审条件；

2.申办网址；

3.办理部门：社会福利股；

《民政部关于印发社会工作者

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办法的通知

》

制定或获

取备案政

策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5

养老服务

行业管理

信息

民政部门负责

的养老机构行

政处罚信息

1.行政处罚事项及标准；

2.行政处罚结果；

3.行政复议；

4.行政诉讼；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行

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各地

相关法规、信息公开规定

行政处罚

决定做出

之日起5

个工作日

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6
养老服务

业务办理
养老机构备案

1.备案流程：

1）举办人网上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名称预先核准申

请；

2）名称预先核准通过后，依法受理举办者提交的成立登记申请

材料；

3）登记申请材料转交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出具是否同意意

见；

4）同意后，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登记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2018年修正）

制定或获

取备案政

策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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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养老服务

业务办理

发放高龄老人

补（津）贴

1.各项老年人补贴依据；

2.各项老年人补贴对象：80周岁以上老人；

3.各项老年人补贴内容和标准：80-89岁老人高龄津贴每人每月

30元，90-99岁老人高龄津贴每人每月50元，100岁及以上老人每

人每月300元；

4.办理部门：社会福利股

5.办理时限：30个工作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2018年修正）       

《 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2017年修订） 

《广东省老年人优待办法》 

制定或获

取补贴政

策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

8
养老服务

业务办理

停止发放高龄

老人补（津）

贴

1.高龄津贴停止发放依据；

2.老人死亡证明；

3.办理部门：社会福利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2018年修正）       

《 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2017年修订） 

《广东省老年人优待办法》 

制定或获

取评估结

果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9
养老服务

业务办理

承担对养老机

构的综合评价

工作

1.养老机构评估事项（综合评估、标准评定等）申请数量；

2.养老机构评估总体结果（综合评估、标准评估等）；

3.养老机构评估机构清单（综合评估、标准评估等）

广东省民政厅印发《广东省民

政厅关于养老机构星级评定的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制定或获

取评估结

果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10
养老服务

业务办理

养老服务扶持

补贴

1.养老服务扶持补贴名称：新增床位资助

2.补贴对象：民办养老（含公办民营）机构

3.补贴内容和标准：对符合标准的养老机构新增床位资助

3000元，分三年发放，每张床位每年1000元。所需资金由市级财

政负担。                                                                                                 

4.补贴申请条件：

（1）依法办理法人登记手续后执业满12个月；

（2）取得组织机构代码证；

（3）开立了专门的机构银行账户；

（4）消防验收合格；

（5）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员工取得

《健康检查证明》；

（6）财务人员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7）上年度检查合格；；

（8）涉及立项、规划、建设、排污、审计、物价等事项的，应

有相应的立项文件、验收报告、审查意见书、许可证等证明文

件；

（9）养老床位10张以上，床位面积、设施设备、活动场所等符

合国家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以及

无障碍设施建设要求等规定； 
（10）民办养老机构租赁场地经营的，场地租赁期限（含续租）

在8年以上；

（11）书面承诺接受资助期间不得改变机构的社会福利性质 ，不

得开展与社会福利事业无关的业务；

（12）已开展业务民办养老机构新增床位的，其上年度无重大责

任事故、无重大经济纠纷和无严重违法记录，社会信誉良好，服

务对象满意率达90%以上。

（13）符合国家、省规定的其他要求、条件。

5.申请办理材料：                                                                                                                                                                                             

（1）《阳江市民办养老机构新增床位资助申请表》一式三份；

（2）补贴申请条件的证明文件，以及涉及立项、规划、建设、

排污、审计、物价等事项的，应有相应的立项文件、验收报告、

审查意见书、许可证等证明文件（验原件，复印件三份）；

（3）填写《阳江市民办养老机构新增床位审核表》一式三份；

（4）填写《阳江市民办养老机构实地勘察报告》一式三份；

（5）新建的民办养老机构需提交新建房屋所涉及土地的产权与

使用权证明，以及新建房屋的产权证明文件；改扩建民办养老机

构需提交改扩建以前房屋的产权与使用权证明 ，改扩建房屋的产

权证明文件。                                     6.办理

部门：社会福利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

规定

制定或获

取扶持补

贴政策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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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养老服务

业务办理

养老服务扶持

补贴

1.养老服务扶持补贴名称：新增床位资助

2.补贴对象：民办养老（含公办民营）机构

3.补贴内容和标准：对符合标准的养老机构新增床位资助

3000元，分三年发放，每张床位每年1000元。所需资金由市级财

政负担。                                                                                                 

4.补贴申请条件：

（1）依法办理法人登记手续后执业满12个月；

（2）取得组织机构代码证；

（3）开立了专门的机构银行账户；

（4）消防验收合格；

（5）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员工取得

《健康检查证明》；

（6）财务人员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7）上年度检查合格；；

（8）涉及立项、规划、建设、排污、审计、物价等事项的，应

有相应的立项文件、验收报告、审查意见书、许可证等证明文

件；

（9）养老床位10张以上，床位面积、设施设备、活动场所等符

合国家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以及

无障碍设施建设要求等规定； 
（10）民办养老机构租赁场地经营的，场地租赁期限（含续租）

在8年以上；

（11）书面承诺接受资助期间不得改变机构的社会福利性质 ，不

得开展与社会福利事业无关的业务；

（12）已开展业务民办养老机构新增床位的，其上年度无重大责

任事故、无重大经济纠纷和无严重违法记录，社会信誉良好，服

务对象满意率达90%以上。

（13）符合国家、省规定的其他要求、条件。

5.申请办理材料：                                                                                                                                                                                             

（1）《阳江市民办养老机构新增床位资助申请表》一式三份；

（2）补贴申请条件的证明文件，以及涉及立项、规划、建设、

排污、审计、物价等事项的，应有相应的立项文件、验收报告、

审查意见书、许可证等证明文件（验原件，复印件三份）；

（3）填写《阳江市民办养老机构新增床位审核表》一式三份；

（4）填写《阳江市民办养老机构实地勘察报告》一式三份；

（5）新建的民办养老机构需提交新建房屋所涉及土地的产权与

使用权证明，以及新建房屋的产权证明文件；改扩建民办养老机

构需提交改扩建以前房屋的产权与使用权证明 ，改扩建房屋的产

权证明文件。                                     6.办理

部门：社会福利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

规定

制定或获

取扶持补

贴政策之

日起10个

工作日内

阳春市

民政局

■政府

网站                                                                                                                                                                                                                                                                                                                                                                                                       
√ √ √


